
基隆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四屆第三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12月27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貳、地點：基隆市政府(四樓簡報室) 

參、主席：謝主任委員國樑(邱副市長佩琳代)    紀錄：黃雅萍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 委員建議： 

(一) 列管事項一：有關協助學生社團與服務學習部分，建議

建置數位平台，以利整合服務學習資料，並提供國小及

高中志願服務資源與服務學習結合資訊案，並於本府相

關網頁公開資訊，請教育處研議可行性。 

【兒少委員】：希望要設置特定平台。 

【邱副市長佩琳】：委員希望設置特定平台，再請教育

處協助。 

【教育處回應】：回去會再研商。 

(二) 列管事項二：針對基隆兒少使用籃球場問題，請兒少代

表提供明確地點及照片，由民政處針對兒少代表所提場



所進行改善。 

【邱副市長佩琳】：八斗子籃球場一案和星光籃球場一

案是否要分開成兩案，因八斗子球場，民政處已派人將

垃圾處理乾淨。  

【民政處回應】：兩案一起持續列管是因為兩案都需要

設置頂棚，會一併朝向籃球場設施完善的方向進行，特

別是雨棚的部分，因此兩案維持一案列管處理。 

不知當時提案的兒少委員是否在現場?是否有其他的意

見? 

【兒少代表】：當初會提這個案子是希望兒少使用籃球

場空間的權利以及保障 CRC的休閒權，第一案肯定各位

委員的執行能力，垃圾真的有少很多，希望未來還可以

持續定期巡視。第二案(星光籃球場)持續列管沒問題。 

【邱副市長佩琳】：因還需不定期巡視，兩案持續列管。 

(三) 列管事項三：有關兒少搭乘公車之保障，本市自111年7

月1日起實施上下公車刷卡，已規劃每月統計一次數據，

以逐步改善班次問題；另已向公路總局爭取經費優化系

統，以即時調校、查核公車動態資訊之正確性，電子看

板亦已逐步更新中，請公共汽車管理處依現有規劃持續



進行改善。 

【兒少委員】：辦理情形寫逐步調整中有點籠統，是否

能提供確切的更動調整時間?  

【公車處回應】：已爭取2千萬經費，把公車上下車的刷

卡機都更新了，另外關於上下車刷卡分析的部分，已收

集了一年半左右的資料，在下年度也已爭取到經費，會

招商、建置整個系統的分析，會利用相關訊息用來調整

班次，並且優化公車系統。 

【邱副市長佩琳】：學生是詢問電子看板上所呈現的時

間，逐步調整是指何時可以完成呢?半年?一年? 

【公車處回應】：關於目前候車亭或是騎樓下方的 LED，

今年度爭取3百萬的經費，會把整個系統做優化，把不

合理的資訊過濾，重新再呈現。  

【邱副市長佩琳】：全基隆有2百多個候車亭，所以每個

候車亭能有這樣的呈現要多久呢?請給一個期限，半年?

或是1年?  

【公車處回應】：預計9個月的時間，會整個做調整，預

估今年(113年)的10月會全都處理完畢，在招商的過程

中，會先針對幾個局部的地區先做，最終的結果會在9



月底或是10月初完成。目前有250支智慧站牌，於9月底

都會更新完成。 

(四) 列管事項四：有關本市兒少委員遴選方式，現行係先徵

詢兒少代表意願後提出兒少委員人選，再由市長進行圈

選，建請社會處了解其他縣市做法後進行研議。 

【社會處回應】：參考其他縣市，如雙北、桃園和新竹

的作法，簽奉核准下一次的兒少委員代表，由兒少代表

自己票選。  

【邱副市長佩琳】：案子解除列管。 

(五) 列管事項五：查本市多數國中藝文課被借去上正課，違

法同時不符兒童權利公約，故提出入校檢查前不提前通

知及不定期抽查。 

【兒少委員】：教育處有提到修正問卷訪查以及座談會，

想請問是否有數據可以呈現? 

【教育處回應】：未來會去擴大訪查。  

【邱副市長佩琳】：請提供實際的作法。  

【教育處回應】：關於委員提出的部分，我們會朝向這

個方向處理，以前是訪談，只能抽幾個學生，現在改問

卷方式(匿名方式)，可以收集更多的數據資料，知道學



校是否有落實教學正常化。  

【邱副市長佩琳】：從上一次開完後到現在，訪談了多

少學校?共發了多少份問卷呢? 

【教育處回應】：回去後會再與承辦人確認。 

【邱副市長佩琳】：希望往後各局處在回答時，能具體

的說出解決方式，以及執行的程度，有明確的數字才能

讓大家一目了然。社會處的部分，提到未來兒少資料將

用匿名的方式呈現，請問有兒少代表能說明一下之前被

學校約談的狀況嗎? 

【兒少委員】：上次兒權會後，有提出教學正常化的兒

少代表，有被學校的校長或是學務主任之類的人員約談，

我們也不清楚會議資料是如何流出的。 

【邱副市長佩琳】：委屈各位同學了，基本上我們要保

護每一位學生，教學正常化本來就是應該要這麼做的，

反過來教育處應該跟校長反應這件事，請問教育處有做

這個措施嗎?知道這件事情嗎? 

【教育處回應】：是從社會處的承辦人得知這件事，經

過查詢後，是以約談的方式，而不是用質疑的方式詢問。 

【邱副市長佩琳】：社會處是很明確的跟教育處反應這



個狀況，但社會處也是要改進，會議紀錄為什麼流出，

教育處方面，應該要找校長說明，教學不正常化本來就

不對，不應該再約談學生，這樣以後就沒人敢發言。 

【兒少委員】：回應教育處，收到兒少代表的反應，是

有收到學校端情緒化的字眼攻擊，例如：你們的提案寫

的很爛、提案之前要先給學校看過，我們兒少代表覺得

這些是不必要的反應。 

【邱副市長佩琳】：事後會去了解是哪些學校。 

【民政處處長回應】：第一次參加這個會議，感覺本市

對兒少是非常尊重的，遵照聯合國 CRC 兒權公約來執行。

關於兒少提案被質疑，兒權委員會必須要正視的問題，

有幾個建議事項：利用神秘客、評鑑和反應的管道的方

案，來查出是否真的有教學不正常化的事情，這樣不會

影響提案和還有想反應問題的在學兒少。 

 

二、 主席裁示： 

(一) 列管事項四：解除列管。 

(二) 列管事項一：持續列管，請教育處續予評估建置數位整

合平台。 



(三) 列管事項二：持續列管，兩案都需要設置頂棚，會一併

朝向籃球場設施完善的方向進行。 

(四) 列管事項三：持續列管，今年(113年)9月底前將會更新

完成250支智慧站牌及系統優化。 

(五) 列管事項五：持續列管，請教育處了解是哪幾所學校有

教學不正常化現象，問卷、查訪或神秘客的方式去了解

學校的作法，下一次會議要在提出來討論，我們必須要

更積極處理。 

(六) 餘辦理情形洽悉。 

 

柒、工作報告： 

    一、社會處工作報告 

(一) 委員建議： 

【董委員國光】：2個建議和1提醒，提醒部分:頁數第24頁

第2個活動”六歲以下幼兒照護知能親子講座”活動說明和

後面的參與人數沒有完整填寫。建議1:針對24頁脆弱家庭

的服務，這部分是社會處中各社福中心的活動，從表格中

不知是書寫的方式，還是文字表達的內容，看起來都是一

般性的對象，大眾都能參與的服務，但其實應該是要針對



脆弱家庭去辦理，提供深入的需求。建議2:關於兒少及家

庭社區服務支持，中央這幾年配合社安網政策的發展，透

過小衛星課後照顧相關計畫和補助，從其他縣市的借鏡，

發現可以更加務實去執行，在每周周間的過程配合學校與

家庭的需求，可以看出其照顧力量和預防事件的發生，是

有好效果的，希望不只是辦活動，而是可以持續的關心、

照顧和掌握這些孩子的狀況，以回應社安網是可以建構一

個安全的機制去保護兒少。 

【社會處回應】：第24頁參與人數的部分會後會補充，脆弱

家庭參加的部分，會修改文字的表達，列在表格裡面；小

衛星的部分，先跟各委員更新，目前有8個據點，目前各區

都至少有1個據點，會後也會跟其他縣市借鏡，配合學校與

家庭每周空堂時間，來補足人員的不足。  

【邱副市長佩琳】：第24頁目前看不出來脆弱家庭參與情況，

現在看起來都是針對親子關係和交流，完全感受不到針對

脆弱家庭做了哪些，似乎是一般人皆可以參加的活動。  

【社會處回應】：有關委員的建議，未來會在表格上直接逐

列出有參與的脆弱家庭人數，委員提到”六歲以下幼兒照

護知能親子講座”這一場是專門辦給脆弱家庭的，已確認



為8人次，未來表格會增列脆家的資料，也因為期待將活動

的量能最大化，所以開放一般民眾也可參與。第一項與長

庚醫院的聯合評估的30人次，都是社工科有開案服務的家

庭，直接請長庚醫院的醫生到社福中心做全面的協助。 

【董委員國光】：會提出是因為知道社福中心都很辛苦，知

道社會處的人力一直都不是很充足，只是想提醒書寫和表

達的重點，雖然一般人都可以參與，但因為特殊的服務和

特別深入的服務，是社會處獨特的，所以要清楚地寫出來。 

【胡代理委員瀞中】：目前有跟社會處合作脆弱家庭方案，

服務對象是基隆市全區，本身在脆弱家庭部分也會辦理相

關活動給社福中心的個案，跟一般弱勢兒少的家庭參與。 

(二) 主席裁示：請參酌委員建議辦理，請將24和25頁的資料補

充的更完整。 

 

二、 教育處工作報告 

(一) 委員建議： 

【兒少委員】：想請問第49頁第九點性別平等教育，最後一

段提到教育人員為對象辦理8場，學生辦理1場，場次是如

何分配的呢?還有上次兒權會提到的月經平權，有和小紅帽



基金會合作的桌遊活動，想請教有沒有成效報告?  

【教育處回應】：這個場次主要是配合國教屬的友善校園計

畫去推動的，這個計畫主要的辦理對象是以老師為中心，

如果學生場次需要增加的話，會再回去研議辦理。  

【社會處回應】：友好棉的部分，是綜發處於7月份開會時

提到，設置的地點由社會處整理，下午性別平等的會議後，

會盡快提供資料。 

【兒少委員】：上次提案是提到會與小紅帽基金會以桌遊的

形式合作，來提供性別教育平等的推動。 

【教育處回應】：會後補充。  

(二) 主席裁示：事後用 E-MAIL補與小紅帽基金會合作的桌遊活 

    動數據。 

 

三、 衛生局工作報告 

(一) 委員建議： 

【兒少委員】：各縣市都有免費諮商的服務，想問基隆市

15-18歲的使用情形?有兒少反應在使用這項服務時，要有

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才能使用這項服務，但詢問心理健康司，

回覆不需要有法定代理人同意。  



【衛生局回應】：青少年若需要諮詢，每個月都有諮詢的窗

口。統計數據需要回去收集，我們了解之前是不需要同意

書。  

【衛生局局長回應】：會再補上青少年使用數據和同意書的

部份，目前提供心理諮商有兩個預算來源，一個是衛生局

有編心理諮商的預算，沒有針對什麼族群，用合作的心理

諮商師提供服務，另一塊是中央提供，針對青少年做額外

補助，這部份是由中央認訂的心理諮商場所，費用經過衛

生局撥給獨立經營的心理諮商所，或是診所附設的心理諮

商服務，這部份的經費到年底是幾乎要用完了。同意書可

能在不同的模式會有不同的作法，會再回去局內理解，當

然會尊重使用者的需要，但在專業判斷上如果確認有一些

風險，例如除了一般的諮商，假設他還需要其他的照顧，

或是法定需要通報給衛生局，心理衛生需要強制介入，那

麼可能還是需要填寫同意書讓監護人知道，可能會有某些

個案會有這樣的必要性。 

【邱副市長佩琳】：記得之前開過的毒品防制會議，印象中，

有心理諮商的車子可以開進校園裡，教育處知道這件事情

嗎?回去在詢問一下開會的同仁。 



【冼代理委員曜庭】:有2個建議，56頁的自殺死亡趨勢圖，

寫說均有呈現下降趨勢，這邊指的下降趨勢是指跟整年度

來比嗎?比較建議的是如果是比例呈現的話，應該補充的更

明確。第2個建議，在第70頁的部份(民政處報告)，六歲以

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只有2人參與?是因為需求量不

多?還是是用抽查的方式? 

【衛生局局長回應】：這圖表有幾個問題，第一個相比較基

礎，今年(112年)的4月人數確實有比去年的人數少，在前

幾天所招開的自殺防治委員會，會議上的統計資料比較完

善，有統計到今年的6月，今年6月的自殺人數確實也比去

年同期的人數下降；第2部份是通報的總人數，在全國的排

名還是倒數第2，因此雖然絕對值有減少，但是在排名還是

不好的，在前幾天的委員會已有討論一些作為和規劃。 

【民政處回應】：參與人次的部份應該要寫通報人次才對，

主要是6歲以下的小朋友有逕遷戶政事務所的情況，由戶政

事務所通報出去，文字的表達會再修改。 

【冼代理委員曜庭】:建議第56頁，若跟去年4月同期比較，

文字敘述還是要描述清楚，才不會讓人誤會。 

【衛生局局長回應】：下一次的工作報告內容可能就不會放



圖表，因如果兒權會的手冊還是印黑白的話，色塊都不會

呈現出來，以後會以文字和表格為主，圖表為輔，這樣可

減少此問題的發生。 

(二) 主席裁示：部份數據請後補。 

 

捌、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有關心理健康(不適)假推廣及設置心理安全防治活動，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基隆市兒少委員(代理)和基隆市兒少代表 

 說明： 

一、 兒童權利公約第一部分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第十六

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七條(附件一)辦理。 

二、 近年各大學陸續辦理心理不適假，推行效果極佳，且中央

兒少代表也正在推動心理不適假延伸至高等教育，為順應時

代的潮流，同時彰顯基隆學生權益的重視及改變，建議希望

仍設有心理健康（不適）假。 

三、 鑒於基隆長期降雨及低溫易致情緒低落，嚴重影響學生上

課之效率，且經 2022 年及 2023年《天下雜誌—幸福城市大



調查》顯示，基隆市為自殺率前三名之縣市，綜上得知心理

健康已成為本市不可忽視之問題。 

四、 另目前教育部希冀能推行的「品德教育」以及謝國樑市長

對於基隆「打造亞洲 最有愛的城市」的願景，應於推動前讓

本市青少提早接觸到與心理健康議題，並於政策實行前對請

假的條件、標準及其目的可以更了解，並透過相關的教育提

前糾正學生不正當行為，預防並減少國高中生犯罪及霸凌等

行為發生，進而增加大眾對於基隆高中職好感度。 

擬辦： 

一、 為改善青少年的品德教育及整體的城市氛圍，建議辦理以

下推廣活動： 

(一) 每學期國、高中職應舉辦至少兩次心理議題相關講座或心理

健康周乙次。 

(二) 推廣學校設立心理健康相關選修課程。  

(三) 校院霸凌吹哨者保護，應設立匿名的投訴管道，即時性的杜

絕校園霸凌，加強心輔宣導。 

二、 設立心理健康不適假，並擬定相關規定： 

(一)於本市高中優先試辦心理健康假制度，引用目前大學的實施

辦法進行。  



(二)一學期三天為期限，將在第二天結束後進行輔導作業。 

(三)得於當日及事後請假，不需提前申請。  

(四)無需請假證明。  

(五)為保護學生隱私及標籤化，除了教師端外不得公開學生假別，

含班級幹部。 

(六)校方應統計請假原因交由相關單位作整理匯出年度報告公佈。 

委員建議與回應： 

【兒少代理委員】：向大家補充說明提案，我們認為是需要試辦

心理健康假，舉一個同學的例子：從國中就因學業、人際關係

和家庭因素等而變成重度憂鬱症患者，當我們在訪問他時，他

提到如果當時有壓力但還不到需要看醫生狀態的時候，如果有

請假的管道，這樣或許他之後就不會這麼嚴重了…，但當時老

師卻不認為他的情況是嚴重的、是需要請假的，因所有的人都

會有相同的壓力，但為何只有你需要請假?這位同學因為壓力

的累積，導致後來有自殺行為和意念，被醫生判斷為重度憂鬱

症，他回到學校後還被貼標籤，壓力更大，目前還是持續就醫

中，從整個歷程中，是因他一開始的需求(請假在家休息)並未

被滿足，從同學的故事中，希望從源頭去解決問題，因此提出

不需要證明的心理健康假，給有壓力但尚不需要就醫的同學。



第二個是增設心理健康講座，從講座的過程中傳達請心理健康

假的觀念，在提案前有做表單調查，許多青少年表示短期的假

能緩和心理上的不適，調整自己的情緒…等效果，各大學目前

試辦效果佳，中央兒少委員在111年4月的兒權會也有提到此事，

基隆自殺率在這幾年的一直居高不下，加上基隆市的幸福調查

也是落後，所以依照基隆青少年的想法，應該辦心理健康假，

它能幫助目前遇到困難的人，也可以在前期預防心理狀況惡化

的情形，另外透過講座能減少大家對心理疾病的偏見…等，讓

基隆朝向友愛城市邁進。 

【邱副市長佩琳】：找朔源時都偏向65以上長者，但卻疏忽這一

群可能的潛在案例，各位委員有其他意見嗎? 

【董委員國光】：針對是不是要放假或是做法都沒有意見且尊重，

但回應剛剛的例子，關鍵不在於請不請假，而是擁有決定權的

老師或相關人員處理態度和觀念是不恰當的，整個執行面是需

要關心和了解的，這才是真正影響的因素。 

【教育處回應】：有關心理健康假的部分，因高中以下為義務教

育，國教屬是大學開始試辦，高中尚未推行，主要是考量大學

生已經成年階段，為自己行為負責，但高中目前的請假，還是

需要家長同意，所以還須收集各界的意見，來研擬相關規定。 



【兒少代理委員】：補充，請心理健康假只需行政端知道即可

(學生、家長和老師)，不需要檢附證明。 

【邱副市長佩琳】：擔心是否合法，教育處因此被教育部警告或

申誡，或教育處可利用兒童權利公約跟教育部協商，若合法基

隆就可率先推出? 

【教育處回應】：擔心與中央的法規有牴觸，回去研議。 

【社會處處長回應】：需思考核心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因未成

年請假在家，家長和老師皆有責任，擔心在家無人可以幫助，

學生因心理狀態不好而請假，其中包含很多複雜性的因素，因

此需思考請假在家是否能真正解決問題。影響一個人是否得憂

鬱症不會只有一種原因，因此要更加謹慎的了解歸因，這個複

雜的議題需要花時間討論、研議，若要幫助學生心理更健康，

或許有比心理假更好、更重要關鍵的配套。另外可以看已實行

學校的成果，依據成果來思考，基隆若想先試辦，需要更加縝

密的討論。 

決議：因牽涉中央規定，須詢問教育部是否合法和可行，需再研議。 

      

【提案二】 

案由：有關課後輔導班及活動場所設立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基隆市兒少委員(代理) 

說明：  

一、由於基隆市教育環境相較於鄰近縣市辦學資源較薄弱，以會

考分數為例，北北桃都有所謂的前幾志願及明星學校，而基

隆的市立高中除了安樂高中優先免試 18.6分、分區免試

23.6分以外皆為不足額。 

二、近年本市市立高中升學榜單多仰賴繁星入學，但長期以來的

辦學不利，無法招收競爭力相對高的學生，此方式並非長久

之計。有鑑於暖暖高中近年與國立海洋大學合作辦理多元課

程及積極幫助學生自主學習，讓許多本因考試制度與好大學

無緣的學生透過特殊選才錄取夢幻校系。 

三、另因 108課綱的自主學習課程使本市市立高中社團多元性不

足，且相對雙北市區貧瘠，學生之間不僅學力差距，甚連眼

界、經歷也產生差距，致多數學生於自主學習課程時不了解

自己所想要的。期透過課後社團性質的輔導班，使學生達到

玩中學，學中玩，重拾學習興趣，並增加經歷，審制透過在

輔導班的經歷（競賽、活動、專題）來幫助他們準備特殊選

才、獨立招生、二階審查，且可以幫助一些在學校找不到歸

屬感的孩子在這裡找到一個容身之地，減緩大多數中學生心



理問題的主因，進而達到基隆最有愛城市的目標及提升基隆

市的幸福排名。 

擬辦： 

一、期透由本市開放空間(例：基隆表演藝術中心)進行教學，由

學生申請欲開辦課程，並在最後以欲選課之學生填選課志願

單，由最後的選課人數進行開班決定(如基隆商工社團設置要

點)。同時分為學術領域、才藝領域、基本學科，三大項各別

設立，週二至週五授課，週六將該教室設為公共空間給學生

申請使用，此項目可以間接解決基隆市社團及學生休閒空間

不足的問題，並幫助學生挖掘興趣，增加學生的升學策略(特

殊選材、獨立招生......)，也可以透過基礎學科的班別幫助

學生重拾學習的信心，以提升基隆學生的競爭能力，同時以

上兩者的成果將也會增加大眾對於基隆市學校的滿意度，間

接地增加學生選擇基隆高中職的可能性。 

二、以下為建議作為： 

(一) 每學期開學前一月蒐集欲開辦課程申請表及辦理課程博覽

會(由學生設攤)。 

(二) 於開學兩週內由學校及市府蒐集課程申請志願單，並統整

最後開課班級、人數。 



(三) 課程應由學生自由參加不得強迫。 

(四) 需設立保證金額，於課程結束後歸還。 

(五) 課程報名人數統計完成後必須公開。 

(六) 滿 30人申請即可成班。 

(七) 課程類型須保障每一類型各開一課，如有從缺則不計。 

委員建議與回應： 

【教育處回應】：關於課後輔導班的設立，雖然目前無法現場回

應，但在教育處在課程外有做很多的推動，例如與海大合作藍海

拾貝計畫、陽明大學合作 ewant平台數位學習合作平台和政大辦

理微課程的合作，市長也正在與博客來談線上教學部分。 

【兒少代理委員】：補充，來自個人經驗，相對北北桃，基隆的

學校社團豐富性不夠，當初在暖暖高中想創社團，但會因種種

因素而被拒絕，因此希望能在校外開課，讓學生有更多元的選

擇。基隆在場地的使用上也是相對貧瘠的，學生沒有適當的活

動場所。 

【民政處處長回應】：關於滑板場(極限運動)，市長已有在找場

地，考慮基隆多雨，已請相關局處協助辦理。建議可以與基隆

的社區大學結合更多元的課程，從今年(113年)開始，文化中心

會有很多 OT案，應可以找出許多適合兒少使用的空間。 



【社會處處長回應】：未來青少服務中心的規劃也許能將大家寶

貴的資訊和想法放入進去，直接融入、整合我們現有的資源中。 

決議：有許多學習管道，要請單位(如教育處)更加推廣，此案需再研 

   議，彙整各單位的資料。 

 

 【提案三】 

案由：有關廢除或縮減本市就近入學獎學金，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基隆市兒少委員(代理) 

說明： 

一、本市自民國 96 年 08 月 03 日起增設「基隆市政府獎勵優

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實施計畫」，目的於保留

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內的人才，提升本市市立高中學生

水平，促進市立高中發展。至今民國 112年，此計畫施行

16年，本市市立高中分數不增反減，至今仍有三間市立高

中為 0分，至少五年的時間都在辦理續招，校內學生會考入

學成績多為 10～15分這個區段，可見此獎學金並無實質效

用。 

二、回歸獎學金標準，最低頒發條件為會考分數 10分（含作文 4

級分），而位於 10分至 20分這個區間的學生，多無法錄取



台北市的學校，除了基隆市，剩下的選項也只有新北市的偏

鄉學校，換個話說，就是這些學生壓根不需要使用這些獎學

金吸引，本來就有很大的可能會優先就讀本市學校，毫無疑

問的這項獎學金是在浪費本市經費。 

擬辦：縮減或廢除本項預算，重新分配於其他教育或兒少相關費

用。 

委員建議與回應： 

【教育處回應】：依據不一樣的分數給予不同的金額，鄰近的縣

市也有頒發此獎學金，因此如果把此獎學金刪除，會對在地就

學不利。第2點關於分數的標準已在111年度修正，要有15-19分

以上才有獎學金，111和112年度申請人數皆增加，但發放的獎

金已比舊制還要少，此政策對於留住在地學生有一定的幫助。 

【主計處處長回應】：如果學生申請的金額超過預算，市府是可

以超支並決算，在經費的部份會優先考量栽培基隆在地學生。 

【董委員國光】：此獎金還是有一定的效果，教育處也做了修正，

委員提醒很重要，但如果實際的操作還是有功效的話，獎金還

是可存在。 



【民政處處長回應】：因基隆位於雙北的旁邊，加上雙北教育資

源優渥，導致基隆學生流失，獎學金補助本身值得討論與修正，

在教育處說明後，先朝教育處最新辦法執行。 

【社會處處長回應】：因不是業務單位，理解還不夠充足，因此

很難給予回饋意見，但針對今天的這三案提案，1.對於”目標

”皆不清楚，是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2.程序問題，所有提案應

該要有哪些程序?需設置一個機制?若要做制度性的變革，都是

茲事體大的事，因此提案因事先納入各局處研議，這樣討論會

比較快，程序需要再檢討。 

【社會處回應】：會先接受到兒少委員的提案，幕僚單位疏忽了，

只給針對提案有關的局處單位，應該給全部的委員知道。 

決議：繼續沿用，不用刪除。 

 

玖、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應讓兒少委員和兒少代表的座位往前移，相關局處委員們 

     後坐。                            

提案人：衛生局局長 

決議：請遵照辦理。 



【提案二】 

案由：提案於會前轉知各委員或是會前開工作小組研議，此工 

   作小組能讓提案委員參與，或是於兒權會議討論時，先讓 

     提案委員先說明，讓討論更有效率。 

提案人：衛生局局長 

決議：請遵照辦理。 

 

【提案三】 

案由：會議招開前會有發公文通知，但希望未來在確認招開會 

   議日期時間前，能先跟各委員做日期確認。 

提案人：冼代理委員曜庭 

委員建議與回應： 

  【邱副市長佩琳】：日期是怎麼決定的呢？ 

  【社會處回應】：會跟委員們確認，但還是要考慮場地的因 

     素決定。 

決議：下一次列4個時間給委員們選，以最大公約數選出日期，  

      各局處委員若不能出席請派代表。 

 

 



【提案四】 

案由：下次兒權會，工作事項報告請加入產發處。 

提案人：邱副市長佩琳 

    決議：請遵照辦理。 

 

拾、散會：上午12時  


